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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四十四次董監事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廿一日上午十時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八十五號九樓 

主席：黃董事長大洲                                                  記錄：陳雅真 

出席人員： 

董事長 黃大洲  

董  事 沈義人 楊光漢 

 林宗義 葉明勳 

 林昭賢 楊寶發︵劉董事興善代︶ 

 翁修恭 劉興善 

 張天欽 賴澤涵︵翁董事修恭代︶ 

 張秋梧 謝文定 

 陳河東 蘇南洲                    共計十五位董事出席 

監  事： 邱正雄︵請假︶ 蘇振平︵請假︶ 

 許璋瑤                                                               共計一位監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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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   

法務部 林司長雲虎、陳參事美伶  

教育部 涂專門委員崇俊  

內政部 劉司長明堅、何專門委員明寮  

基金會 鄭執行長及各處室主管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宣讀第四十三次董監事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定 

 

參、報告事項： 

壹、 業務處報告 

一、本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舉行董事會預審小組第四十七次會議，計有：翁修恭、張秋梧、 

楊光漢、謝文定四位董事出席，並請翁董事修恭擔任主席。業務處送審案件共廿一件，審查結 

果如左： 

        成立案件：十三件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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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案件：四件 

        暫緩處理案件：四件 

以上成立暨不成立案件合計十七件，已列入本次董監事會議討論事項第一案。 

 

貳、行政處報告 

    關於補償金發放情形，截至第四十二次董監事會議審核通過並完成公告之補償金申請案共有一千

五百一十四件，應核發金額為六十億八百一十萬元，應受領人數為五千九百零六人，已受領人數

為五千六百九十一人，已發放金額共計五十八億九千二百六十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元。 

 

參、企劃處報告 

一、撫慰小組翁董事修恭、張董事秋梧、楊董事寶發、楊董事光漢於五月七、八日及廿一日暨六月四

日共三梯次，分別至高雄市、基隆市、台北市訪慰受難者或其家屬計十六人，並於高雄市唯王滿

漢餐廳、基隆市北都飯店、台北市北海漁村與受難者或其家屬餐敘總計有七十人參加。 

二、為普遍宣傳有關﹁二二八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並使符合資格的申請者能有充分時間備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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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本會業於本︵六︶月中旬寄發﹁二二八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及申請書表至全國高中

︵職︶以上各級學校以及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共計六千五百份。 

三、本會為配合二二八事件列入國中教材及方便民眾上網查詢有關資料，特設計 Home Page︵網路經

貿塢︶，經查自八十七年元月至目前為止計有一萬六千餘人上網查詢本站。 
 
 
   決定：准予備查。 
 
 
       

肆、討論事項： 

  一、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補償金申請案提請董監事會議審查。 

  決議： 

        總計審查通過申請案十三件，其案件編號、受難者姓名、核定受難事實、核定補償基數，          

列表說明如左：                   

         

案件編號 受難者姓名 受難事實 補償基數 

○ 一六五○  潘  龍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卅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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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七三 施芳井 健康名譽受損、其他  十九 

○ 一八一九 徐風攀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其他  廿四 

○ 一八二五 郭錫鐘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三 

○ 一八三○  江長發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一 

○ 一八三一 張慶德 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四 

○ 一八三三 葉德進 傷殘、遭受徒刑執行、健康名譽受損  廿九 

○ 一八三七 鄧紹意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九 

○ 一八三八 連天文 傷殘、遭受羈押、財物損失、健康名譽受損  六 

○ 一八四八 王秋攀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四 

○ 一八五八 楊雲龍 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八 

○ 一八六二 謝英煥 傷殘、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五 

○ 一八七四 方發賜 遭受羈押、健康名譽受損  十一 

 

        總計審查不成立案件計四件，表列如左： 

案件編號 姓   名 受   難   事   實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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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一一 朱振山 不成立︵不符法定要件︶ 

○ 一七二四 林再龍 不成立︵證據不足︶ 

○ 一七六五 楊太山 不成立︵不符法定要件︶ 

○ 一七九九 劉占睿 不成立︵不符法定要件︶ 

        

伍、臨時動議： 

一、 張董事秋梧提議：雲林縣古坑鄉紀念碑興建乙案應加速推動行政作業，俾使早日完成。 

決議：請依法定程序積極辦理。 

二、 張董事秋梧提議：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補償金申請案三○ 七案重新審查。 

      決議：申請編號三○ 七案請業務處及預審小組詳查有無相關新證據資料，以認定本案在程序上

及實質上是否能重新審查。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會                                                                                                                                                                        

主 席 ： 黃 大 洲 

記 錄 ： 陳 雅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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